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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12 月 14 日吉尔吉斯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吉尔吉斯共和国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第 4段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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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2月14日吉尔吉斯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吉尔吉斯共和国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情况的报告 
 

 

［原件：俄文］ 

 

 信守裁军和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政策，是吉尔吉斯共和国外交政策

的主要根本原则之一。 

 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加强不扩散核武器国际管理制度，仍然是处理这

些问题的一个根本途径。 

 吉尔吉斯斯坦自 1994 年 7 月 5 日以来一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

国，并且积极参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筹备委员会的所有三次会议（2002 年、2003

年和 2004 年）的工作。吉尔吉斯斯坦支持 200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

决定。吉尔吉斯斯坦希望在纽约举行的 2005 年审议大会能够取得重大的进展，

克服现有的分歧，以便迅速执行该条约并使该条约普遍化。 

 吉尔吉斯斯坦认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是核裁军和

不扩散领域，以及确保战略稳定和安全的一项主要文书。1996 年 10 月 8 日联合

国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期间，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了《全面禁试条约》，支持国际

社会努力实现区域和国际核安全。 

 吉尔吉斯斯坦努力完成该项重要国际文件的批准程序，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

在 2003 年 10 月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期间，他与该条约的保存人联合国秘

书长会面时，提交了吉尔吉斯斯坦批准《全面禁试条约》的文书。 

 吉尔吉斯斯坦认为尚未签署和批准《全面禁试条约》的所有国家，应该尽早

签署和批准该条约。特别是必须批准该条约，条约才能够生效的那些国家。在《全

面禁试条约》生效之前，应该继续遵守暂时停止核武器试验和任何其他核试爆的

做法。 

 在签署《不扩散条约》之后，按照《条约》的规定，吉尔吉斯斯坦必须与国

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建立合法的关系（通过加入原子能机构或其他一些

机制，将其军事和民用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的控制之下）。在这方面，吉尔吉

斯斯坦于 2003 年完成了加入原子能机构的程序。2003 年 9 月 16 日原子能机构大

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接纳吉尔吉斯共和国为原子能机构的一个成员。从而使吉尔

吉斯斯坦正式成为原子能机构的第 137 个成员。 



 

 3
 

 S/AC.44/2004/(02)/91

 吉尔吉斯斯坦的下一步就是按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规定与原子能机构

订立保障协定,
*
 以期达成防止核武器和可能用于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材料

的扩散，并且确保安全使用核材料。 

 此外，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正在积极努力加入原子能机构保障协定附加议定

书。 

 吉尔吉斯斯坦认为《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

武器的公约》是一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效文书，并且主张使该公约普遍化。 

 2003 年 10 月，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在与联合国秘书长会面时，将吉尔吉斯

斯坦批准《化学武器公约》的文书交给《公约》保存人联合国秘书长。 

 吉尔吉斯共和国加入《禁止细菌（生物）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

这类武器的公约》，是吉尔吉斯斯坦信守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政策的另一个

明显的标志。
**
 

 吉尔吉斯共和国认为，2002 年 6 月在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八国集团首脑会议

上通过的八国集团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材料扩散的全球伙伴关系倡议，是全

世界加强国际安全的一项要素，并且对在该倡议的框架范围内发展合作关系感到

非常关注。在这方面，吉尔吉斯斯坦欢迎 2004 年 6 月在海岛八国集团首脑会议

通过的关于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行动计划。 

 吉尔吉斯斯坦认为在全世界各个区域设立无核武器区是对核裁军的重大贡

献，并且有助于区域和全球和平与安全。最近发生的事件，包括伊拉克、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早前的南非，再次肯定了核裁军和不

扩散制度的重要性，当前它们都面临严重的问题。这些事件显示裁军和不扩散区

域做法至关重要，它们能够加强全球不扩散制度。 

 吉尔吉斯共和国仍然致力于建立中亚无核武器区，并且特别重视联合国大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和第五十八届会议的有关决议获得一致通过，吉尔吉斯共和国呼

吁所有的国家支持这项倡议并且协助建立中亚无核武器区。 

 吉尔吉斯斯坦虽然对裁军谈判会议没有取得进展感到遗憾，但是，它支持在

这个论坛的框架范围内，进行关于禁止生产可裂变材料，防止军备竞赛以及实现

 
 

 
*
 吉尔吉斯斯坦于 1998 年 3 月 18 日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与原子能机构签订了保障协定。

2003年 12月 8日立法大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批准了吉尔吉斯共和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于 1998

年 3 月 18 日在维也纳按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的保障协定。2003 年 12 月 30 日吉尔吉

斯共和国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签署了该法案。协定于 2004 年 2 月生效。 

 
**
 2003 年 7 月 2 日立法大会通过了关于吉尔吉斯共和国加入《禁止细菌（生物）武器的发展、

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法案。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于 2004

年 8 月 17 日签署了该法案。2004 年 10 月 12 日吉尔吉斯外交部长阿斯卡尔·艾特马托夫将吉

尔吉斯加入《公约》的文书交给《公约》保存人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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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裁军的多边对话。 

 吉尔吉斯斯坦认为，《防止弹道导弹扩散国际行为守则》是控制导弹扩散的

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办法，导弹扩散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吉尔吉斯斯坦计划在

最近的将来加入该行为守则。 

 根据吉尔吉斯共和国《宪法》，吉尔吉斯斯坦签署的国际法律协定和文书，

构成国家立法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吉尔吉斯斯坦目前正在努力建立国家机构，

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进行合作。在这些机构建立之前，外交部

将负责推动与原子能机构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合作。 

 吉尔吉斯共和国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应该与出口管制制度合作，以期防止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领域拥有先进技术的

国家，有义务防止这些技术的扩散，以期避免它们落到有可能使用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威胁全世界的其他国家或团体的手中。吉尔吉斯斯坦目前正处于建立一个国

家出口管制制度的阶段。 

 吉尔吉斯共和国目前正在拟订出口管制制度的立法基础。2003 年 1 月阿斯卡

尔·阿卡耶夫总统签署了关于出口管制的法案。该法案是根据关于出口管制国际

法的原则和规定拟订的。 

 2003 年 1 月 23 日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签署了出口管制法案，以及现有关于

发放许可证以及吉尔吉斯共和国外贸活动国家条例等法案，这些是吉尔吉斯共和

国关于国家安全和国防能力以及遵守关于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

具的国际规定和准则的主要条例和法律文书。 

 出口管制法案载列了国家政策的基本原则，以及国家行政机构和外贸行动者

在出口管制领域的各项活动的法律基础，并且明确规定了他们在这个领域的权

利、义务和责任。再者，法案第 4条规定，吉尔吉斯坦共和国必须履行关于不扩

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国际协定的要求，是出口管制的目标之一。 

 出口管制法案第 13 条规定，通过与外国的协同努力和合作，加强出口管制

领域的国际合作，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和生产它们的技术的扩

散；以及通过参与国际出口管制制度和国际论坛，以及与外国进行谈判和协商，

交流信息和执行联合方案及其它双边和多边出口管制措施。 

 因此通过出口管制法案显示了吉尔吉斯斯坦信守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及其运载工具的政策，以及加入全世界出口管制体系。建立可靠的出口管制对吉

尔吉斯斯坦而言更为迫切，因为，吉尔吉斯斯坦存在着铀尾渣临时堆放场的问题，

这不仅威胁到环境，而且有可能成为生产核材料的原料扩散来源。 

 吉尔吉斯斯坦现在有能力出口铀产品以及稀土金属，同时进口各种生物技术

和两用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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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国际惯例，军事物品，包括武器、军事装备、火器、弹药和其它军事物

品，以及可以用来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原料、材料、设备、技术和两用物品，

都应该受到出口管制的控制。 

 按照 2003 年 1 月通过的出口管制法案的规定，已经确立关于可以用来生产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原料、材料、设备、技术和两用物品的出口管

制制度的法律基础。 

 2003 年 3 月 17 日的吉尔吉斯坦共和国政府第 121-r 号法令，设立了出口管

制部门间专家工作组，由包括来自国防部、外贸和工业部、外交部、财政部、司

法部、国家安全局、边境事务处、财政部海关司、以及国家科学院的专家组成，

以便实施出口管制法案，制定必要的条例和立法基础，推行出口管制制度，控制

可能用于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两用物品、个别类型的原料、材

料、设备和技术、科技资料及服务，以及其他种类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拟订

各项草案，遵守国家关于各种各样应受管制物品的管制。工作组正在起草提案，

建立和加强按照已经通过的法案所要求的整个管制基础。 

 工作组拟订的吉尔吉斯坦共和国总统关于吉尔吉斯坦共和国和外国进一步

发展军事和技术合作，推行国家出口管制制度的法令草案，于 2003 年 8 月获得

国家元首的签署。该项法令建立了军事和技术合作及出口管制委员会。委员会的

主要责任包括协调国家行政机构和外贸行动者关于出口管制领域的工作，确保执

行这个领域的国家政策，监督出口管制领域的国际协定以及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的

管制条例和法律文书获得遵守。 

 再者，工作组拟订了以下管制文书，并且经 2004 年 5 月 4 日政府第 330 号

决定核可： 

 • 委员会关于军事和技术合作及出口管制条例（规定设立一个单一的协调

机构，负责出口管制以及军事和技术合作领域的工作）； 

 • 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应管制物品的出口管制制度条例（规定统一的出口

管制制度以及各个国家机构和事务处执行这些规定的机制，和审查及协

调它们所作出的决定的程序，以及核查和监督受管制物品的终端使用）； 

 • 关于出口管制物品过境吉尔吉斯共和国领土发放许可证程序（规定管制

机构之间进行合作的机制，以及对过境货品进行检查和放发过境许可证

的程序）。 

 应该指出的是，为了确保有效执行出口管制法案，立法大会提出了一项提案，

确定了违反出口管制制度的刑事和行政责任，该项提案目前正在审议。 

 同时还制订了与出口管制法案保持一致的若干其他法案（发放许可证法案以

及国家管制外贸活动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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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正在从事草拟应受管制物品全国管制清单。 

 应该指出的是，拟订全国管制清单的工作汲取了国际经验。工作组研究了俄

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以及欧洲联盟出口管制示范清单和国际出口管

制制度的经验和清单。 

 确保出口管制制度的效力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必须加强国家边境的实质

性保护。边境和海关事务人员必须经常受训，检查站正在现代化，并且目前已经

符合实际的要求。 

 2003 年 12 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的一项法令，设立了独立的吉尔吉斯共和

国边境事务处，这是在以前属于国防部的主要边境保护局的基础上设立了的。 

 尽管相对年轻，边境事务处已经证实它的能力，并且已经参与建立有效出口

管制制度的努力。 

 边境事务处正在采取若干措施，侦察和防止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边境的非法

活动。特别是经常举行特别边境行动，以期侦察和逮捕违反国家边境制度的犯罪

者，和与国际恐怖组织有联系，以及参与走私武器、和毒品和其他物品以及吉尔

吉斯共和国禁止进口或从其领土出口的物资的那些人。边境事务处正在采取步

骤，按照国际标准重新调整吉尔吉斯共和国现有的边境过境点，并且对这些过境

点提供现代设备，目前正在努力开放新的过境点。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在出口管制和有关边境安全援助方案的框架范围内，免费

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援助，通过提供材料和技术手段（如无线电台和侦察边境违

法行为的装置）确保边境安全和加强吉尔吉斯共和国的有关机构。 

 同时，吉尔吉斯共和国迫切需要必要的技术资源和财政及方法方面的援助，

使它的出口管制制度能够全面运作。 

 吉尔吉斯共和国已经作好准备，参与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领域的对话和合作，并已充分准备采取共同措施防止非法贩运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及其运载工具。 

 吉尔吉斯斯坦将继续积极努力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的各项

规定。 

 


